
招标公告附件

	包号
	项目名称
	服务内容
	单位
	估算工作量

(人工日)
	服务期
	专用业绩要求
	专用资格要求

	包1
	综合业务服务劳务外包框架项目
	完成公司软件/硬件开发测试服务、综合实施服务、营销客户代表相关工作。
	工日
	7606
	1年
	完成过与招标项目相类似的同等或以上技术要求的项目：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投标截止日，投标人具有劳务外包服务业绩。注：业绩必须提供对应的合同复印件、发票和相应查验截图。
	备注：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具体服务不局限于上述需求一览表。应包括上述服务相关延伸服务及产品，类似升级服务及相关产品。
备注：

1.取得《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或《国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以下简称《核实证明》）的投标人，应按要求使用该《核实证明》。《核实证明》含有的业绩、试验报告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需要提供满足要求的业绩、试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未取得《核实证明》的，投标人需要提供对应支持证明材料。

2.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应复印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否则视为无效。

3.合同金额以所提供的发票及查验截图为准，业绩发票影印件后须附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网址：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查验的发票结果截图，“一发票一截图”，业绩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合同签订时间不得晚于项目“专用业绩要求”中要求的时间。未提供发票或未提供对应发票查验结果截图的或合同签订时间晚于项目“专用业绩要求”中要求的时间的业绩不予认可。所有业绩支撑证明材料内容须保证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






